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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署106學年度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課程與教學輔

導組語文學習領域本土語言組「本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

員增能課程」實施計畫1份，請轉知所屬人員報名參加，並

請惠予課務調整，核予公（差）假登記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協助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本土語言教育之推動，爰

辦理旨揭計畫。

二、辦理期程：106年11月27日（星期一）至106年11月29日（

星期三）共計3日。

三、辦理地點：國家教育研究院臺中院區（臺中市豐原區師範

街67號）

四、參加對象：中央輔導團本土語言組團員、教學支援工作人

員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國家教育研究院、本署國中小組 2017-10-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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